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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８８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３

债券简称：

０８

北辰债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二零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北辰实业及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

本公司

Ａ

股股票涉及融资融券业务。

●

重大提案：

１

、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分别按中国会计准则及香港普遍采纳的会计准则

编制的财务报告。

２

、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分别按境内及香港年报披露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董

事会报告。

３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监事会报告。

４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５

、审议批准本公司《章程修正案》。

６

、审议批准本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７

、审议批准本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８

、审议批准本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９

、审议批准本公司《关于续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召

开二零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 有关会议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０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北京五洲皇冠假日酒店

１

号贵宾厅。

４

、会议方式：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有

关议案。 本次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的

Ａ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 公司的

Ａ

股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

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

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本公告附件

３

。

５

、本公司

Ａ

股股票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相关投资者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

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涉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修订）》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特别决议案

１

、审议批准本公司《章程修正案》。

普通决议案

２

、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分别按中国会计准则及香港普遍采纳的会计准则

编制的财务报告。

３

、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分别按境内及香港年报披露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董

事会报告。

４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监事会报告。

５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经中国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６３３

，

３８７

，

６９９

元，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３５

，

６２１

，

７３６

元。

２０１２

年年度派发股息每股现金人民币

０．０６

元，具体派发时间和办法将另行公告。 本年度本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６

、审议批准本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７

、审议批准本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８

、审议批准本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度境内及国际核数师，其

２０１３

年度报酬不超过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支付的报酬总额。

９

、审议批准本公司《关于续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到期后，继续向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续

保责任限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授权本公司董事

会根据本期已支付的保费金额并参考各个保险公司同类险种的保费标准与美亚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协商确定续保保费。

上述议案的详细情况，请见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以及二零一三年三

月二十一日和四月十七日登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内容。

三、出席会议人员：

１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星期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Ｈ

股股东另行通知）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审计师。

四、会议出席回复及登记办法：

１

、出席回复：欲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四）或以前将出席会议的

回条（见本公告附件

１

）送达本公司。 此回条可亲自交回本公司，亦可以邮递、电报或传真方

式交回。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

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方式：

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他

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代理委托书（见本公告附件

２

）和持股凭证。

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或者董事会、

其它决策机构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能证

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 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

证；法人股东的董事会或者其它权力机构委托法定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明、经公证证实的决议或授权书副本和持股凭证。

４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汇欣大厦

Ａ

座

７０７

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０７６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２７７

联系人：孟志强 胡浩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３５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０１

五、其它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二零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回条

附件

２

：代理委托书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附件

１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回条

致：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本人 （公司）（附注

１

）

＿＿＿＿＿＿＿＿＿＿＿＿＿＿＿＿＿＿＿＿＿＿＿＿＿＿＿＿＿＿＿＿＿＿＿＿＿＿＿＿＿＿＿＿

地址为

＿＿＿＿＿＿＿＿＿＿＿＿＿＿＿＿＿＿＿＿＿＿＿＿＿＿＿＿＿＿＿＿＿＿＿＿＿＿＿＿＿＿＿＿＿＿＿＿＿＿＿＿＿＿＿＿＿＿＿＿＿＿＿＿＿＿＿＿＿

（登记在

股 东 名 册 上 ） 为 本 公 司 股 本 中 每 股 面 值 人 民 币

１．００

元 （附 注

２

）

＿＿＿＿＿＿＿＿＿＿＿＿＿＿＿＿＿＿＿＿＿＿＿＿＿＿

股

Ａ

股之注册持有人，兹通告本公司本人（公司）拟亲自或委

托代理人出席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整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北

京五洲皇冠假日酒店

１

号贵宾厅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签署：

＿＿＿＿＿＿＿＿＿＿＿＿＿＿＿＿＿＿＿＿＿＿＿＿＿＿＿＿＿

日期： 年

＿＿＿＿＿＿＿＿＿＿

月

＿＿＿＿＿＿＿＿＿＿＿

日

附注：

１．

请用正楷书写登记在股东名册上的全名及地址。

２．

请将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填上。

３．

此回条在填妥及签署后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四）或以前送达本公司（中国北京市

朝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汇欣大厦

Ａ

座

７０７

室）。 此回条可亲自交回本公司，亦可以邮递、电报或传

真方式交回，传真号码为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３５２

。 未能签署及送达本回条的合资格股东，仍可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

附件

２

：

代理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参加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二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

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

注

１

）

赞成 反对 弃权

特别决议案

一 审议批准本公司

《

章程修正案

》。

普通决议案

二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分别按中国会计准则及香

港普遍采纳的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

三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分别按境内及香港年报披

露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董事会报告

。

四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监事会报告

。

五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

增方案

。

六 审议批准本公司

《

董事薪酬的议案

》。

七 审议批准本公司

《

监事薪酬的议案

》。

八 审议批准本公司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九

审议批准本公司

《

关于续保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

保险的议案

》。

注

１

：请在表决意见项下填写相应的表决权数量。

股东帐户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３

：

《

Ａ

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

Ａ

股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Ａ

股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具体操

作流程如下：

一、 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８８５８８

北辰投票

９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１

）如果股东想一次性表决所有议案，则表决方法如下图所示：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９

本次股东大会所

有

９

项议案

７８８５８８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如果股东想依次分项表决所有议案，则表决方法如下图所示：

表决序

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

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批准本公司

《

章程修正案

》。

７８８５８８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

分别按中国会计准则及香港普遍

采纳的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

告

。

７８８５８８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

分别按境内及香港年报披露的有

关规定编制的董事会报告

。

７８８５８８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

监事会报告

。

７８８５８８ ４．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

审议批准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

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方

案

。

７８８５８８ ５．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６

审议批准本公司

《

董事薪酬的议

案

》。

７８８５８８ ６．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７

审议批准本公司

《

监事薪酬的议

案

》。

７８８５８８ ７．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８

审议批准本公司

《

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７８８５８８ ８．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９

审议批准本公司

《

关于续保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

议案

》。

７８８５８８ 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 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北辰实业”

Ａ

股的投资者，对本次网络投

票的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５８８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项议

案“审议批准本公司《章程修正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５８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项议

案“审议批准本公司《章程修正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５８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项议

案“审议批准本公司《章程修正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５８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 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议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

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

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

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

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

的，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９

证券简称：辽通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根据《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的要求，现对本次股东大会再次通知并就有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为

２０１３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次

临时股东大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二）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二）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

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星期一）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二）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表决方式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召开地点：辽宁盘锦市华锦宾馆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议题经公司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报股东大会审议。

２．

会议议案：

议案一：关于阿克苏华锦化肥有限责任公司节能增产改造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及下属子分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议案三：《公司章程》修订案；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范围 第十三条原内容为：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无机化工产品、石油及石油化工产品生产、储存销售（以上各项试生

产项目筹建）；塑料制品、建安工程、压力容器制造、普通货物运输（以上各项限分公司经营）。

现拟修改为：

生产销售液氨、压缩氮气、液氧、尿素、液氩、

１．３－

丁二烯、石脑油、煤油、液化石油气、工业硫磺、氢

气、甲苯、乙烯、丙烯、苯、富氢甲烷、乙苯、苯乙烯、粗甲苯、混合苯、混合苯

１＃

、混合苯

３＃

、焦油（安全生产

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止）；石油产品及化工产品生产销售（除易燃易爆危险品）；塑料制品、建

安工程、压力容器制造、普通货物运输（以上各项 限分公司经营）。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

人身份证登记；

（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００

时，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如适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

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５９

２．

投票简称：“辽通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辽通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本次审议一项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本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

总议案。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

议案一 关于阿克苏华锦化肥有限责任公司节能增产改造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及下属子分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

议案

２．００

议案三

《

公司章程

》

修订案

３．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

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

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维良

联系电话：

０４２７－５８５５７４２ ５８５６７４３

传真：

０４２７－５８５５７４２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五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６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议题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号码：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注：

１

、持股数系以股东的名义登记并拟授权股东的代理人代理之股份数，若未填上数目，则被视为

代表全部以股东的名义登记的单位或自然人股份。

２

、本授权委托书如为法人股东的，必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

单位公章。

３

、如股东大会有临时提案，被委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对股东大会临时提案以投票方式（赞成、反

对、弃权）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３

股票简称 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２．

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孟臻先生（董事长张光建先生因有其它重要公务出差，委托

副董事长李孟臻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２

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

９２３

，

４９９

，

２３２

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

４８．５９２４％

。

２．

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７

人，代表股份

９１３

，

０３８

，

６８０

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

４８．０４２０％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０

，

４６０

，

５５２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５５０４％

。

３．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

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

１０

项提案， 各提

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分别是：

（一）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９２３

，

３４８

，

８３２

股，反对

１５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二）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９２３

，

３４７

，

０８５

股，反对

１５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１

，

７４７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三）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９２３

，

３４７

，

０８５

股，反对

１５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１

，

７４７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四）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９２３

，

３４７

，

０８５

股，反对

１５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１

，

７４７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１

，

０５９

，

７３２

，

３９７．３２

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综合考虑股东利益、公司目前资金

状况、长远发展需要及保持股利政策的连续性等因素，股东大会批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如下：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９０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股息

０．３０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

１

，

００２

，

７１７

，

３９７．３２

元结转下年度。 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

本。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

４４

条的规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将在股东大会结束后

２

个月内实施。

（五）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同意

９２３

，

３４７

，

０８５

股，反对

１５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１

，

７４７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全年财务审计费用（包括公司所有子公司并根据需要分别出具审计报告）拟定为

９０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拟定为

３０

万元的议案

同意

９２３

，

３４７

，

０８５

股，反对

１５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１

，

７４７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的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接受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劳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４１３

，

９１２

，

６０６

股，反对

１５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１

，

７４７

股，回避

５０９

，

４３４

，

４７９

股，同意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６％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采购材料、销售物资的关联交

易议案

同意

４１３

，

９１２

，

６０６

股，反对

１５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１

，

７４７

股，回避

５０９

，

４３４

，

４７９

股，同意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６％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商丘铝业分公司采购铝产品、电力，销

售材料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４１３

，

９１２

，

６０６

股，反对

１５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１

，

７４７

股，回避

５０９

，

４３４

，

４７９

股，同意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６％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向上海神火铝箔有限公司销售铝材产品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

４１３

，

９１２

，

６０６

股，反对

１５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１

，

７４７

股，回避

５０９

，

４３４

，

４７９

股，同意票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６％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调整部分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１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河南神火发电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９２３

，

３４７

，

０８５

股，反对

１５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１

，

７４７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２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９２３

，

３４７

，

０８５

股，反对

１５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１

，

７４７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３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神火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９２３

，

３４７

，

０８５

股，反对

１５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１

，

７４７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４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９２３

，

２８５

，

７０９

股，反对

２１１

，

７７６

股，弃权

１

，

７４７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同意

９２３

，

３４７

，

０８５

股，反对

１５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１

，

７４７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十、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

９２３

，

３４７

，

０８５

股，反对

１５０

，

４００

股，弃权

１

，

７４７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８％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鲁鸿贵 刘蓓蕾

３．

网络投票的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符合《网络投票工作指引》等相关规

定，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的统计合法有效。

４．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会议原始资料、董事会决议、会议通知、法律意

见书等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与易宝支付合作开通网上直销业务

并参与网上直销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进一步方便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投资基金，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易宝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易宝支付

＂

）协商，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起面向光大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温州银行、工商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

行、兴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借记卡持卡人推出基金网上直销业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持有光大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温州银行、工商银行、浦发

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２０００１

），财通多策略稳健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７２０００２

），财通保本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２０００３

），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

展

１００

（

ＥＣＰＩ ＥＳＧ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００１７

）及以后发行的本公司旗下的基金产品，如有特殊情况，以公告为准。

三、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转托管（仅限转入）、分红方式变更、账户资料变更、交易查询等业务。

四、业务操作说明

持有上述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登录本公司（

ｈｔｔｐｓ

：

／／ｅｃ．ｃ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按照提示开通易宝支付方式

后，即可进行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开户、交易及查询等业务。

五、费率优惠

投资者以易宝支付方式使用光大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温州银行、工商银行、浦发银

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指定基金

（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实行

４

折优惠。即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

申购费率

×０．４

），但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和低于

０．６％

的，则执行该基金

原费率。

基金名称 申购金额

（

单位

：

万元

）

申购费率

费率优惠

易宝支付网上直销通道

（

光大银行

、

建设银行

、

农业银行

、

中国银行

、

温州银行

、

工商银行

、

浦发银行

、

平安银行

、

兴

业银行

、

交通银行

、

中信银行投资者

）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

Ｍ＜１００ １．５０％ ０．６０％

１００≤Ｍ＜５００ １．００％ ０．６０％

５００≤Ｍ＜１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３０％

Ｍ≥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元

／

笔

财通多策略稳健增长债

券

Ｍ＜５０ ０．８０％ ０．６０％

５０≤Ｍ＜１０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１００≤Ｍ＜５００ ０．３０％ ０．３０％

Ｍ≥５００ １０００

元

／

笔

财通保本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Ｍ＜１００ １．２０％ ０．６０％

１００≤Ｍ＜２００ １．００％ ０．６０％

２００≤Ｍ＜５００ ０．８０％ ０．６０％

Ｍ≥５００ １０００

元

／

笔

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

展

１００（ＥＣＰＩ ＥＳＧ）

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Ｍ＜１００ １．２０％ ０．６０％

１００≤Ｍ＜２００ ０．８０％ ０．６０％

２００≤Ｍ＜５０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Ｍ≥５００ １０００

元

／

笔

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Ｍ＜５０ １．５０％ ０．６０％

５０≤Ｍ＜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６０％

１００≤Ｍ＜５０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Ｍ≥５００ １０００

元

／

笔

六、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七、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网上交易平台：

ｈｔｔｐｓ

：

／／ｅｃ．ｃ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８８

客户服务邮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及有关网

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

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2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接到本公司持股

３０％

以

上股份的股东福特汽车公司（以下简称“福特汽车”）通知：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下简称“首

次增持日”）起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基于对本公司持续发展的信心，福特汽车合计增持本

公司

１３

，

００２

，

３９６

股境内上市外资股（以下简称“

Ｂ

股”）股份，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１．５０６％

（以下简称“本次股份增持”），现将本次股份增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本次股份增持人为福特汽车，首次增持日之前，福特汽车持有本公司

２５８

，

９６４

，

２００

股

Ｂ

股股份（其中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系由福特汽车通过花旗银行（

Ｃｉｔｉｂａｎｋ Ｎ． Ａ．

）以美国存托凭

证的形式间接持有），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３０％

。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增持目的： 福特汽车增持本公司股份的目的是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

心，并拟通过增持股份分享本公司未来发展收益。

增持计划：自首次增持日起

１２

个月内，福特汽车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

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方式） 增持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２％

的股

份。

三、增持方式

自首次增持日起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福特汽车系以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方式）进行本次股份增持。

就后续增持，福特汽车将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方式）进行。

四、增持期间

福特汽车计划增持期间为首次增持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五、本次股份增持进展情况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期间， 福特汽车以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系统集中

竞价的方式共计增持江铃汽车

４

，

５６２

，

６５７

股

Ｂ

股股份，占江铃汽车已发行总股份的

０．５２９％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福特汽车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进一步增持江铃汽车

８

，

４３９

，

７３９

股

Ｂ

股股份，占江铃汽车已发行总股份的

０．９７７％

。 该等增持后，福特汽车合计持有江铃汽车

２７１

，

９６６

，

５９６

股

Ｂ

股股份 （其中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系由福特汽车通过花旗银行 （

Ｃｉｔｉｂａｎｋ Ｎ．

Ａ．

）以美国存托凭证的形式间接持有），占江铃汽车已发行总股份的

３１．５０６％

。

六、增持行为的合法性

福特汽车在本次股份增持前持有本公司

２５８

，

９６４

，

２００

股

Ｂ

股股份 （其中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系由福特汽车通过花旗银行（

Ｃｉｔｉｂａｎｋ Ｎ． Ａ．

）以美国存托凭证的形式间接持有），占本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

３０％

，且该等事实持续时间超过一年；福特汽车已承诺其自首次增持日起

１２

个月内增持不会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２％

。

本次股份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之规定，本次股份增持满足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申请要约收购豁免的条件。

七、关于本次股份增持对本公司上市地位的影响

本次股份增持系持有本公司

３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福特汽车所进行的增持，本次股份增

持完成后，福特汽车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３２％

，将不会导

致本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八、福特汽车的承诺

福特汽车在本次股份增持期间未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同时，福特汽车承诺，其

在本次股份增持完成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其因本次股份增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以上，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５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９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

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４．５０

元；持有非

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４．７５

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

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７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５１

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１８０

邹节明

３ ００＊＊＊＊＊５６６

王许飞

４ ００＊＊＊＊＊２１５

谢元钢

５ ００＊＊＊＊＊８４８

王淑霖

６ ００＊＊＊＊＊８４８

翁毓玲

７ ０１＊＊＊＊＊３２８

祝长青

８ ００＊＊＊＊＊５９７

韦葵葵

９ ００＊＊＊＊＊０４０

吕高荣

１０ ０１＊＊＊＊＊９４３

徐润秀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西桂林市金星路一号

咨询联系人：邹洵、李云丽

咨询电话：

０７７３－５８２９１０６

、

９１０９

传真电话：

０７７３－５８３８６５２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

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

号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３２５９３４９．００ ２４１６１８９．８４ ３４．９０％

营业利润

－６４７４．６５ １３１７７．１２ －１４９．１４％

利润总额

－６３４７．６０ １１６８０．８４ －１５４．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６１．２１ ５０６６．４３ －１４４．６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２ ０．０５ －１４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４％ ２．３４％ －３．３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９２８３７５．３９ １０３２８９８．９６ －１０．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１６３９４．２６ ２１８６５５．４８ －１．０３％

股 本

９４６９０．１１ ９４６９０．１１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２９ ２．３１ －０．８７％

注：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移动电话市场竞争加剧，但公司手机分销

业务和白酒业务收入均有一定幅度增加，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３２５．９３

亿元，比上

年增长

３４．９０％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然而，智能手机时代来临导致产品生命周

期缩短，库存管理难度加大，运营成本受

ＣＰＩ

影响，也有一定程度增加；此外，

公司旗下移动互联网业务正处投入期，整体尚未产生盈利。 以上原因导致全

年盈利下降，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２６０

万元，同比去年下降

１４４％

。

三、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为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６日


